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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5 年上半年研究生学位授予
工作的通知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

为规范学位授予程序，保障学位授予质量，根据学校相关文

件和工作要求，现将 2025 年上半年学位授予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时间安排

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须于 5 月 19 日前将审议通过的统招硕

士、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材料报送校学位办公室。

二、审核流程

（一）研究生申请

申请人登录研究生教育综合管理服务系统（下称系统），按要

求填写学位申请相关信息后，提交至导师审核。



（二）导师审核

研究生导师须对研究生申请情况进行审核，登录系统，查看

审核研究生提交材料，审核无误后点击“审核通过”或“审核不

通过”，提交至学科（教研室）审核。

（三）学科（教研室）审核

学科（教研室）登录系统，查看审核导师提交信息，审核无

误后点击“审核通过”或“审核不通过”，即可提交至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

（四）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核

根据会议讨论结果，分委会登录系统，完成相关学位申请线

上审核及会议结果录入。会议应有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获全体委员的过半数赞成票为通过。

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提交材料

1.申请学位人员纸质版个人材料

统招研究生按清单整理申请材料并装袋（C4 牛皮纸起墙袋），

材料袋正面贴学位材料清单，底部（底面上）打印贴标注明院（系）、

专业、学号、姓名、联系电话。学位申请材料要求准确、完整，

不得缺项，并按清单顺序排列。

2.申请学位人员纸质版汇总表

汇总表从学位申请系统中导出打印，须仔细核对人数、类别、

论文等信息，各栏内容不可缺项，无误后加盖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公章（或学院公章）。



四、相关要求

1.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要切实履行职责，做好申请学位材料

的审核工作，确保申请学位材料的准确性，开好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分委员会要做好会议记录，相关材料要存档备查。

2.各学位申请人填写的学位信息务必真实准确，信息将上传

至教育部学位中心，成为社会核实学生本人学位授予信息的主要

途径。所有纸质申请材料按需留存，以备日后使用。

3.论文选题涉及国家秘密项目的学位申请人须在开题前填写

《研究生涉密学位论文备案表》，办理定密手续并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学位论文的评审、答辩及档案归档等。如学位论文不涉及国家

秘密但须延迟公开，学位申请人填写《研究生学位论文延迟公开

审批表》，办理相关延迟手续。涉密论文及延迟公开论文由各单位

统一填写汇总表后报校学位办。

4.校本部及直属附属医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须在校学位

评定委员会会议上汇报学位审核情况；其他研究生培养单位由校

学位办汇总后统一汇报。

5.请各培养单位指定专人担任此次学位授予工作的联络人，

负责信息汇总和材料上报工作，并于 5 月 7 日前将联络人姓名、

联系方式发送至 aydxwb@126.com。

联系人：张老师 阚老师，联系方式：0551-65167716。

特此通知。



研究生工作部（学位办公室）

2025 年 4 月 25 日


